
 

 

 

 

 
税务评论 
 
法院判决境外合并不得适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 
 
2015年 12月，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作出一例判决1，判定一起因两家
意大利公司的境外合并而引起的中国企业股权转让不得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因
此税务局对该笔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主张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根据中国现行与重组有关的企业所得税规定（参见财税[2009]59号文件，以下
简称“59号文”），重组业务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可以分为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
殊性税务处理。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的，相关股权或资产在重组交易当时即确认
其转让所得或损失，计入转让方的应纳税所得。与之不同的是，若符合一定条件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在重组交易当时则不予确认相关股权或资产的转让所得
或损失，通过计税基础延续的方式实现征税递延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跨
境重组业务，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还需符合一些额外条件。 
 
 
案例简介 
 
该案例涉及两家意大利法人公司，其中原告意大利意迩瓦萨隆诺控股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意大利母公司”）原持有意大利意迩瓦萨隆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意大利子公司”）的全部股份。2012年 7月，意大利母公司通过股东大
会决议对意大利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在合并吸收之后，意大利子公司依法注销
了公司登记，意大利母公司接受了意大利子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其中包括一
家中国居民企业——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的 33%股权。税务局认为上述合并
交易导致了中国居民企业 33%的股权被直接转让，且其转让价格不符合独立交
易原则。因此，税务局以被转让中国居民企业 2012年 6月 30日的账面净资产
数额为基准确定转让收入，并课征了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原告则认为相关交易可
根据 59号文的规定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并援引了中国和意大利税收协定中的
无差别待遇条款。原告的观点经行政复议后仍未得到税务局的认可，故提起行政
诉讼。 
 
芝罘区人民法院判定： 
 

• 此次吸收合并，实质上导致意大利子公司持有的中国居民企业 33%的
股份被转让。 

• 根据 59号文有关跨境重组的具体规定，相关纳税人无法适用特殊性税
务处理。 

• 适用于非居民企业的税务规则并不存在歧视，原告对征税决定有疑义
的，可以启动协定中的税收协商程序寻求救济。 

 
作者： 
 
香港 
张新华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768 
电子邮件：ryanchang@deloitte.com 
 
上海 
朱正萃 
总监 
电话：+86 21 6141 1262 
电子邮件：kzhu@deloitte.com.cn 
 
吴青伦 
经理 
电话：+86 21 2316 6376 
电子邮件：moywu@deloitte.com.cn 
 

 
 
 
 
 
 
 
 
 
 
 
 
 
 
 
 
 
 
 
 
 
 
 
 
 
 
 

                                                
1 该判决于 2016年 4月发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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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评论 
 
59号文的第五条列示了重组业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需要满足的五项基础条
件。根据这些相关规定，母公司吸收合并子公司在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情况下通
常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然而，根据 59号文第七条，如果企业发生涉及“中
国境内与境外之间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则企业还需满足额外条件才能适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因此，第七条的规定实质上将上述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
“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限于以下三款情形： 
 
（一） 非居民企业向其 100%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居民

企业股权；在该情形下，转让方须至少在后续三年内不转让其拥有的
受让方非居民企业的股权。 

（二） 非居民企业向与其具有 100%直接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
另一居民企业股权。 

（三） 居民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权向其 100%直接控股的非居民企业进
行投资。 

 
对于因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外直接股东被吸收合并至另一家境外企业而引起的中国
居民企业股东变更，其企业所得税处理向来存有一定争议。尤其在判断特殊性税
务处理的适用性时，应仅仅考虑 59号文的第五条，还是应同时结合第七条有关
跨境重组业务的规定，实务中较常出现不同的看法。59号文在定义不同的重组
类型时（如资产收购、股权收购、合并、分立等），统一使用了“企业”的表
述，并未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加以区分，因此从字面含义来看，境
外非居民企业的合并交易也应适用于第五条对合并重组的相应规定。同时，由于
59号文将“股权收购”和“合并”作为两种不同的重组类型进行定义，所以基
于对第七条中“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的字面理解，有观
点认为第七条应不能适用于合并交易。本案中原告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这一观点。 
 
但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3年发布的 72号公告似乎指向了另一种不同的理解——
因为 72号公告明确，59号文第七条第（一）款情形包括了因境外企业分立、
合并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被转让的情形。根据业界普遍的解读，这一规定似乎
意在允许因中国居民企业的中国境外直接股东被该股东的中国境外子公司吸收合
并而引起的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尽管如此，也有观点认
为，即使是在这一情形下，随着境外直接股东在吸收合并后被注销，某种意义上
可视为将其持有的境外子公司（即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受让方）的股权转让给了
再上层股东，由此可能导致无法满足三年持股期限的要求，特殊性税务处理是否
适用仍然会存在疑问。综上可见，72号公告的发布并未彻底解决业界的争议，
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疑问。 
 
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围绕上述争议事项展开了辩论。法院的判决支持了税务局
的观点，即由于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外直接股东被吸收合并至另一家境外企业的情
形所导致的前述居民企业的股东变更，应属于第七条所述的企业发生涉及“中国
境内与境外之间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因此，根据第七条的规定，本案中的
纳税人将无法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同时，税务局亦在本案中引用了 72号公告以佐证其观点——根据税务局对 72
号公告的理解，因中国居民企业的中国境外直接股东被该股东的中国境外子公司
吸收合并而引起的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转让属于 59号文第七条第（一）款情形。
对此原告辩称 72号公告发布时间晚于合并行为而不能适用。在这一点上法院同
样支持了税务局的观点，并未接受原告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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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引入意在鼓励兼并收购业务的开展，国务院在 2014年发布的国发[2014]14号文件中也提出了扩大特
殊性税务处理政策适用范围的目标。但结合实践经验来看，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推广适用可能仍然面临一定的难度，这在涉
及跨境的重组业务中尤为明显。一方面，根据 59号文第七条的规定，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跨境重组业务范围较为有
限，目前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跨境重组业务（如本案例中的情形）未得到充分的覆盖；另一方面，现行的文件指引亦不
排除存在一些表意含混之处，从而增加了政策理解和执行的不确定性。未来政府如果希望进一步发挥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作
用以促进重组业务尤其是跨境重组的活跃程度，相关决策者可以考虑对现行的 59号文第七条等有关规定进行重新审视，
在对现行规定以及实践疑点作出规范和澄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适当扩大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跨境重组业务范围的
可行性，这对于提升税制环境的公平性和税法适用的确定性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各地税务机关对于和本案类似情况的处理并不完全一致。根据我们的观察，部分纳税人在类
似情况下也曾取得主管税务机关关于同意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意见（例如通过申请事先裁定方式2等），并据此实际享受
到了特殊性税务处理待遇。虽然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对于那些发生类似案情却已经取得税务机关同意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意见的纳税人而言，本起判决将具有何种意义以及带来哪些实际影响，应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假设某一纳税人的实
际情况与另一起案例完全相同，但该纳税人已取得的事先裁定结果与后来另一起案例的法院判决意见相左，此时应如何看
待事先裁定的效力，纳税人因基于裁定而获得的税务利益是否可以被追回，若被追回则是否与法律的确定性精神相悖等
等。随着税收征管法修订工作的展开，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已经进入财税部门和公众的视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究将为这
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积累有益的思辨基础，因此值得列为下一步各方需要审慎研究的财税课题之一。 
 
 
 
 
 
 
 
 
 
 
 
 
 
 
 

                                                
2 虽然目前国内尚未正式建立有关事先裁定制度的统一规范，但据报道部分地区已在一些范围的纳税人中（例如大企业）进行了试点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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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务咨询服务。德勤在中国市场拥有丰富经验，同时致力在中国会计准则、税务制度及培养本地专
业会计师方面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敬请访问 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通过德勤中国
的社交媒体平台，了解德勤在中国市场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本通信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
络”）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信而
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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